附表三 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专业技术人员测评标准

	德

10分
	优秀

8-10分
	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模范遵守国家法律、法令和各项规章制度,有良好职业道德,公道正派,积极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,理论和政策水平高;团结同志,同事关系融洽。

	
	较好

6-7分
	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令和各项规章制度,有较好的职业道德,积极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,理论和政策水平较高;能较好地团结同志, 同事关系较融洽。

	
	一般

4-5分
	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令和各项规章制度,遵守职业道德,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,理论和政策水平一般;能团结同志,同事关系一般。

	
	差

1-3分
	有与党中央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相抵触的言行和行为,不能认真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令和规章,有违规违纪或不道德问题。受到记过以上处分;不能团结同志, 同事关系差。

	能

30分
	优秀

23-30分
	系统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相关业务知识,并不断更新。有较深的理论造诣,有很强的业务工作能力,能指导和培养本专业下一级专业技术人员,有重大科技成果或发明创造。

	
	较好

15-22分
	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扎实并注意更新,比较熟悉本职业务,工作能力较强,能指导下一级专业技术人员,有一定的科研成果。

	
	一般

8-14分
	熟悉本专业知识,工作能力一般,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欠缺。

	
	差

1-7分
	专业知识不足,知识面窄,本职业务工作较生疏,工作能力较差。

	勤

20分
	优秀

16-20分
	敬业精神、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强,忠于职守,任劳任怨,干劲大,出勤满,无请假、早退、旷工现象。

	
	较好

11-15分
	热爱本职工作,敬业精神较强、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较强,工作主动,有干劲,有进取精神,能完成本职工作任务,无迟到、早退、旷工现象。

	
	一般

8-10分
	敬业精神、事业心和责任感一般,干劲一般,能完成本职工作,但进取精神不足,安于现状,平时有无故迟到、早退现象。

	
	差

1-7分
	缺乏敬业精神,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不强,干劲不足,不能完成本职工作任务,经常有无故迟到、早退现象,经教育仍不改正。

	绩

30分
	优秀

23-30分
	能全面、出色履行聘约或岗位规定的职责任务,工作量大,工作质量好,为本单位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,有明显的经济、社会效益。

	
	较好

15-22分
	能履行聘约或岗位规定的各项职责任务,工作量较大,工作质量较好,工作业绩较突出。

	
	一般

8-14分
	基本能履行聘约或岗位职责规定的各项职责任务,工作业绩一般。

	
	差

1-7分
	不能完成聘约或岗位职责规定的各项任务,出现过较大的工作失误、失职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。


	廉

10分
	优秀

8-10分
	认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文件，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模范遵守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，清正廉洁，以身作则，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。

	
	较好

6-7分
	遵守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，清正廉洁，以身作则。

	
	一般

4-5分
	基本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。

	
	差

1-3分
	不能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，拒不执行有关反腐倡廉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给国家、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。


